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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中国政策性担保公司法律制度研究》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法、历史分析法等研究方法，以金融监管为
视角，以市场准入、内部控制及市场退出为线索，对政策性担保公司法律制度的构建进行了比较系统
的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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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第三，破产财产分配有关问题。一是关于破产财产的范围问题。目前，世界各国对债务财产
的规定有固定主义和膨胀主义之分。固定主义认为，破产财产以破产人在破产宣告时所有的全部财产
为限，不包括破产人在破产宣告后所取得的财产。膨胀主义认为，破产财产由破产人在破产宣告时所
有的财产，以及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所取得的财产构成。各国根据各自的国情和司法文化都
作出各自的选择。采取固定主义的有德国、日本、美国、韩国等，采用膨胀主义的有法国、英国、瑞
士、印度、泰国等多数国家。采用膨胀主义，有利于保护债权人，有利于调动管理人的积极性，我国
也采用了膨胀主义，《企业破产法》第30条规定：“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，以及破
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，为债务人财产。”政策性担保公司破产财产应适
用膨胀主义，即破产财产包括破产宣告后取得的财产。政策性担保公司破产宣告后可能取得的财产包
括：主办政府补交的按规定应补偿而未补偿的资金；再担保公司的赔偿金等。二是关于破产财产的变
价问题。《企业破产法》规定，破产财产的分配应当以货币分配方式进行，变价出售破产财产应当通
过拍卖进行。但金融机构的资产，除了银行存款外，还以股票、基金、债券等投资方式存在。如全都
以拍卖的方式换成货币进行分配，似乎在操作上存有困难。当政策性担保公司大量持有某一公司的股
票时，集中抛售将严重影响其股价的市场表现并偏离其实际价值，从而使破产财产缩水而影响债权人
的利益。因此，以股票、基金、债券等形式存在的破产财产，可以以股票、债券、基金的形式予以分
配，其价格可以某一段时间内，该股票或基金的平均价格计算。三是关于破产财产的分配顺序问题。
破产清算的目的是为了分配破产财产，因此破产财产分配是破产清算程序的核心，而破产财产清偿顺
序则是核心程序的焦点。《企业破产法》规定一般企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，
清偿顺序是：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等费用；破产人欠缴税款；普通破产债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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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中国政策性担保公司法律制度研究》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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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看的有点晕，可能过了学习期，现一看正书就晕，无法评价
2、项目用的，没有看。看了一下目录，感觉写的很一般。
3、对担任担保机构领导非常实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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